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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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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尋 常 成 交 量 及 價 格 變 動

本公佈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要求作出。

龍湖地產有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得悉本公司股份成交量及股價於今

天出現不尋常變動，現謹此表明，除本公司於今天刊發的澄清公佈（「澄清公佈」）所

披露者外，董事會並不知悉導致有關變動的任何原因。

誠如澄清公佈所披露，本公司尚未與任何人士就若干報章及媒體於今天所刊登的任

何先舊後新股份配售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或安排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確認，並無就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3.23條須予披露的意圖收購或變賣進行商議或訂立協議，而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根

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披露屬於或可能屬於股價敏感性質的

事宜。

本公佈乃承董事會之命作出，董事願個別及共同就本公佈的準確性負責。

承董事會命

龍湖地產有限公司

主席

吳亞軍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十一名成員：執行董事吳亞軍女士、邵明曉先生、周德康先生、秦

力洪先生、馮勁義先生、韋華寧先生及房晟陶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

生、陳志安先生、項兵先生及曾鳴博士。


